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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税法主体

，是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

。下文对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作一简要介绍。 (一)征税主体 

征税主体是指参加税收法律关系，享有国家税收征管权力和

履行国家税收征管职能，依法对纳税主体进行税收征收管理

的国家机关。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国家才是征税主体，但

是国家征税的权力总是通过立法授权具体的国家职能机关来

行使。在具体的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行使征税权的征税主

体包括：各级税务机关、财政机关和海关。财政部和地方各

级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农业税和契税的征管，海关总署和地方

各级海关负责关税，以及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

吨税的征管。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收均由国家税务总局

和地方各级税务机关负责征管。其中，地方各级税务机关还

根据分税制财政体制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

。因此，税务机关负责国家主要的税收征管，是人们普遍认

为的征税主体，也是最重要的征税主体。 (二)纳税主体 根据

《税收征管法》第4条的规定以及关于纳税主体的通行观念，

我国税法上的纳税主体包括两类：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纳

税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此外，不同的税种根据一定的标准可以对纳税人进行划分。

在增值税方面，根据纳税人销售额的高低和会计核算的健全



与否，把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所得税

方面，根据征税权行使范围的不同，可以把纳税人分为居民

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等等。 扣缴义务人是指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定付给扣缴

义务人代扣、代收手续费。扣缴义务人又可以分为代扣代缴

义务人和代收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义务人是指负有代扣代

缴义务，代替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扣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主体；

代收代缴义务人是指负有代收代缴义务，代替税务机关向纳

税人收缴税款的纳税主体。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www．Examda。com)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

的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对法律关系

的客体具体包括的种类，在国内外法学界是个长期争论不休

的问题。法理学的研究表明，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

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可以概括为：国家权力、人身和人格

、行为、法人、物、精神产品、信息等。上述各种客体可以

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

此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一定的利益。对税收法律关

系的客体也可以作如上理解。我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

体主要包括税收权力(权益)、物和行为。税收宪法性法律关

系和税收权限划分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权力，国际税收权

益分配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权益，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客

体是按照一定的税率计算出来的税款，税收救济法律关系的

客体是行为，即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活动中作出的相关行为

。上述各种客体又可以进一步抽象为“税收利益”。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三、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税收法律关系



的内容就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这是税

收法律关系中最实质的东西，也是税法的灵魂。它规定权利

主体可以为或不可以为的行为，以及违反了这些规定，须承

担的法律责任。 (1)征税主体的权力和义务。 税务机关的权力

与义务更多的体现为税务机关的职权和职责，包括税务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在税收征收管理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方面的权

力与义务。为了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发挥好税收筹集收入

和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职能，法律必然要赋予征税主体在

税收征收管理中的具体权力，例如税收行政立法权、税务管

理权、税务检查权、税收优先权、税务处罚权等。税务机关

行使的征税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强制力

和程序性，并非仅仅是一种权利资格，这种权力不能由行使

机关自由放弃或转让。同时，有权力必有义务和责任，征税

主体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力之时，还必须履行法律所规定的

义务和职责。必须依法征收税款，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

定开征、停征、多征或者少征税款、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

者摊派税款；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税收征管，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滥用权力，不得侵害纳税人的合

法权益。职权与职责必须对等，征税主体的权力是税法有效

实施的保障，征税主体的义务是其实施权力的必然要求，也

是纳税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重要保证，征税主体在享

有国家权力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来源

：www.100test.com (2)纳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此处所谓"纳

税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法律、法规规定负有纳

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

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



税主体的权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纳税主体的权利包

括自然权利和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此处所指纳税主体的

权利采取狭义概念，即纳税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所享有的权

利，既包括实体法方面的权利，也包括程序法方面的权利。

同样，纳税人的义务也区分为广义(包括所有法律意义上的义

务)和狭义(仅指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义务)，这里采取狭义概念

。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主体在享有法律赋予的知情权、保密

权、依法申请税收优惠权、依法申请延期申报纳税权、税收

救济权、税收监督权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所规定

的依法诚信纳税、接受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等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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